
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研究
StudyStudyStudyStudy onononon EquityEquityEquityEquity ofofofof thethethethe ResourcesResourcesResourcesResourcesAllocationAllocationAllocationAllocation forforforfor SocialSocialSocialSocial AssistanceAssistanceAssistanceAssistance

黎民

Li Min
[摘要]社会救助作为对基本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居民提供物质支持的一种制度安

排，其公平与否极其重要。文章利用政府的社会救助拨款是否足额到位等4个指

标，对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进行了测评，得出目前我国社会救助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并指出造成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公平性缺失的

根本原因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主体——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而促进

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是实现社会救助资源公平分配的最重要

条件。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As a system that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residents whose basic living

get into a bad distress, the equity of social assistance is important. This paper use four
index to measure the equity of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for social assistance and educe
a conclusion that its poor. The main reason is the absence, offside and disloc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o make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for social assistance more fair,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orm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oriented to public
servic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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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背景

社会救助是当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陷入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的生活

困境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物质援助与支持的一种制度

安排。显然，这种旨在保障社会成员最低生活需求和基本权利的制度安排，是构

建和谐社会工程中最基础的、不可或缺的基石。作为对最需要帮助同时又是最无

支付能力者提供的一种援助或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性，就在于能否公正或

公平地将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给最需要救助的群体。考虑到社会救助是一项具有雪

中送炭性质的“按需分配”制度，考虑到社会救助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说，“公

平性”在社会救助的资源分配中所处的地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国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整体发展观等因素的影响，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

社会救助制度，从制度设计到制度运行，“公平性”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社会的方



方面面。近年来，在贫富差距扩大、基本生活和基本需求出现严重困难的人群增

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运行中的“公平性”问题更显突出，成为直

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实践中

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文所谓的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指在社会救助资源供给能力的范

围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受助者都能公正地获得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资源。基于研

究目标的要求，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如下4个指标来测评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

的“公平性”，并对测评结果进行相应的评估。

第一、政府的社会救助拨款是否足额到位。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救助的经费除了少量来源于社会捐助外，主要部分来源

于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类转移性支付。本指标所测评的内容是，在一定的财政收

入水平下，政府能否“公平”地看待社会救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位置，相应的，

政府的社会救助拨款是否做到“足额”，而不是用于其他方面。

第二、社会救助拨款在整个社会保障拨款中所占比例是否合理。

社会救助拨款作为整个社会保障拨款的一部分，其所占比例应与社会成员的

社会救助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在社会保障总体需求的应有位置相关，同时，也与

不同的社会保障品种的资金供给方式相关。显然，社会救助拨款在整个社会保障

拨款中所占比例如果是合理的，也就是“公平”的。

第三、社会救助拨款在城乡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依照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应该是统一的，但由于我国

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差别很大，社会救助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应该、也不可能

采用统一的标准。本研究所谓的社会救助拨款在城乡之间分配的公平性，是指在

承认城乡最低生活成本差别的前提下，使社会救助对象的基本生存保障，不因其

居住地的城乡差异而受到明显影响。

第四、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我国不同地区（这里主要是指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地方

政府的财政能力差异很大。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当地政府的财政

能力很强，需要求助的人口较少；与之相反，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地区，需要救

助的人口多，当地政府的财政能力却十分有限，这是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在地区之

间公平分配必须解决的矛盾。

本研究所说的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中央

政府依据“按需分配”的原则，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强度足够大，使各个

地区的社会救助资金能够满足当地社会救助的需求。

二、对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评估

（一）政府社会救助拨款是否足额到位的衡量标准及其测评

这里所说的政府社会救助拨款的足额到位，可以操作化为如下指标：在合理

的救助标准下，需要救助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及时救助；同时，救助资金总

量控制在政府财政所能承受而且合理的范围内。因此，这里需要对合理标准下的

社会救助资金需求量进行估算，以及对我国政府社会救助资源的供给能力进行分

析。

1、合理标准下的社会救助资金需求量的估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为2148万人（绝

对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693元），而相对贫困人口数则为5698万人（相对贫困



线为人均年纯收入≤958元）。2006年我国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部分地

区人均补差为398.4元/年，按此补差水平对农村2148万绝对贫困人口进行补助，

如果不考虑社会救助制度的管理成本，每年用于农村救助的资金需要86亿元。

城镇贫困线一直没有确定统一的标准，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物价水平、自

身财政能力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大体在1800～2400元/年之间。2006年我

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全国平均标准是169.6元/月，平均每人补差82.9元/月，如

果按此补差标准，对3000万城市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款需要299亿元。

从我国的社会救助实践看，最低城乡生活保障标准都明显偏低，难以保障基

本生活。具体数据见表1。



鉴于此，城乡社会救助需要一个水平稍高、更合理的救助标准。

联合国将每人每天平均消费或收入低于1美元（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

作为国际绝对贫困线的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为人民币，国际绝对贫困线的

标准为924元，这与农村低收入标准（即相对贫困线）958元相差不多，958元也

刚好是2006年农村人均年收入3255元的30%左右，符合国际上把人均收入的30%
作为绝对贫困线的惯例。因此，如果将合理的农村救助线定为≤958元，2148万农

村绝对贫困人口人均补差由

其余的相对贫困的3550万人，按照平均补差265元/年的一半，需要投入47亿元。

两项累加可得出，在新标准下，满足农村社会救助的需求每年大约需要投入190
亿元，即比现行标准增加104亿元。

如果同样将社会人均收入的30%作为贫困线，收入低于此标准的社会成员视

为贫困人口，那么，2006年我国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约为3150元/
年。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城市居民中5%的困难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96元。如果将这5%的家庭人口（家庭平均人口为3.38人，共有2045万人）都视

为救助对象，平均每人每年补差654元，以达到年3150元的收入水平；同时，对

另外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496元，但≤3150元的1000万城市贫困居民按654元的

50%补差，则一共需要564亿元。

考虑到近年来连续不断的物价上涨因素，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最低生活得到

切实有效保障之间的差距，比表1显示的还要大一些。

由此可见，按照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线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满足城乡居

民的社会救助需求，每年大约需要384亿元资金；如果按更合理的救助标准对城

乡贫困人口进行救助，每年则共需要投入约754亿元资金。

2、对我国政府社会救助资源的供给能力的分析

社会救助款作为我国8千多万城乡贫困人口的“救命钱”，主要由国家财政

来承担。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为3.9373万亿元。而且，从1995至2006年的12年
间，我国财政收入在以年增长18%的高速度在递增。按现有的救助标准，384亿
元的城乡社会救助款，仅占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的0.98%；如果按更合理的标准，

我国所需的754亿元城乡社会救助资金也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91%。考虑到我国

财政每年仅用在小汽车上的运行养护费用开支就达3000多亿元，应该说，城乡对

社会救助资金的需求是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的。

3、对政府社会救助拨款是否足额到位的测评

根据民政部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06年农村最

低社会保障制度救助人数为1509.1万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41.6亿元，农村特

困户补助人数729.2万人，发放救助金13.9亿元，五保老人救济人数为484.5万人，

发放救助金41.1亿元，即用于农村社会救助的款项达到96.6亿元，满足了低标准

的社会救助需求；如果以958元的合理农村救助标准，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的缺口

将达到93.4亿元，即农村社会救助需求量的49.2%得不到满足。

根据民政部《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6年城镇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救助人数为2240.9万人，发放城市最低保障金222.1亿元，即在现有的标准

下，城市社会救助资金缺口达76.9亿，城市社会救助需求量的25.6%得不到满足。

如果按年收入达到3150元的合理标准，城市社会救助资金的缺口将达342亿元，

即城市救助对象60.6%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政府社会救助拨款的不足，也表现为政府的社会救助支出占 GDP、国家财

政支出比重过低。具体数据见表2。



（二）社会救助拨款在社会保障拨款中所占比例合理性的衡量标准及其测评

社会救助拨款在社会保障拨款中所占比例的合理程度，可以以发达国家的社

会救助资源占社会保障资金的份额作为参考。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贫困

人口比重没有我国高，因此，我国社会救助资金投入至少不应低于这些国家的社

会救助投入比重。表3是部分实行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支

出情况。



表中数据显示，由于国情和统计口径的不同，这些国家的社会救助支出差异

很大，但至少都占到社会保障支出的5%以上。

我国2000-2003年政府的社会救助支出占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见表4。

从表3可以看出，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间分配很不平衡，尽管2000~2003
年间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投入在增长，占社会保障支出在增加，但最高的2003年只

有3.81%，其所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例明显偏低。而同期基本社会保险资金的

支出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则一直在70%以上。这种“重保险、轻救助”的资源

分配对于存在大规模需要救助贫困人口的我国而言，是很不合理，很不公平的。

（三）社会救助拨款在城乡间分配公平性的衡量标准及其测评

对社会救助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是否公平的测量，应从城乡不同的最低生



活成本指数出发，以城乡救助对象不因居住地的不同，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救助的

标准；进一步的，这种合理性还体现在，社会救助能适当地向相对更贫困的农村

救助对象倾斜，以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

按现行救助标准，我国城乡之间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比例为3.48:1（299亿:86
亿）；如果按合理救助标准（即城市3150元/年、农村958元/年），我国城乡之间社

会救助资源的分配比例则缩小为2.97:1(564亿:190亿)。但从实际情况看，社会救

助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公平：

1、城乡社会救助资金投入的比重不合理城乡社会救助比重的不合理直接表

现是城乡社会救助资金投入的差距过大。1978年国家对城乡投入的救助之比为

1.75:1（63.62亿：36.38亿）；2001年这一比例扩大到4.6:1（82.18亿：17.88亿），

即24年的时间，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重的城乡差距扩大了2.63倍，明显高于合理

救助标准（即2.97:1）的城乡之间社会救助资源的分配比例。

2、城乡贫困人口人均受助金额差距偏大由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在所

有的农村建立和运行，城乡之间救助补差的数据目前尚不充分。但城乡居民人均

年转移性收入也能从一个侧面比较客观地反映城乡受助金额的差异。表5给出的

是1993年至2005年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转移性收入和该收入占其可支配收

入或纯收入的比重。



由表5可知，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和相对份额，大大高于农村居民，

人均受助金额之比高达10倍以上。不仅如此，近年来两者的差距还呈现进一步扩

大的趋势。

（四）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公平性的衡量标准及其测评

衡量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公平性，可以考察中央政府对欠发达

地区的转移支付是否有力度，以使不同地区的社会救助资金都能满足当地社会救

助的需求；同时，也可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救助标准的比例与这些地区的物价水

平的比例是否大致相当。

对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的公平性，可以通过比较我国不同地区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状况来进行测评。



从表6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中部地区的低保人数占全国城市低保人数

近一半，城市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最低。另外，根据国家民政部《2005年民

政事业发展摘要》提供的数据，2005年省级行政区里平均低保支出水平最高的北

京达236元/人·月，而最低的河南只有58元/人·月，即北京为河南的4.1倍，也显得

差距偏大。

（五）对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公平性的简短小结

以上测评表明，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较差，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政府对社会救助的转移支付在总额上不足。由于政府对社会救助

的转移支付不足，致使：（1）我国城乡居民对社会救助的合理需求难以满足；（2）

救助标准偏低，救助对象难以维持基本生活；（3）社会救助覆盖范围过窄，存在

大量“应保未保”的贫困人口。

第二，社会救助拨款在社会保障总拨款中所占比重明显偏小。这种在资源分

配方面事实上存在的“重保险、轻救助”倾向，违背了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应优先满足社会救助需求的公平分配原则。

第三，社会救助在资源分配上重城市、轻农村。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对相对

更贫困、也更需要救助的农村救助对象的不公平，也不利于改我国传统的城乡二

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第四，社会救助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上，对贫困地区的“雪中送炭”

不够。这种情况使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在实施社会求助中的频现困

境。

三、对促进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公平分配的思考及建议

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

的，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主体——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

数据显示，我国“九五”期间按功能性质分类的财政支出结构为经济建设支出

占38.34%，国防支出占8.33%，社会文教支出占27.18%，行政管理支出占15.66%，

其他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仅占10.49%。相关统计数据还表明，2002年以前，

我国城乡社会救助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一直在0.1%以下，到2004年仍然不足

0.2%。而在发达国家，社会救助支出占 GDP 比重最低的瑞典和瑞士也分别有

0.5%、0.8%；其他国家则均在1%以上（参见表3）。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政

府是经济建设型、而非公共服务型的。可以说，我国政府的这种职能定位是造成

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救助资源分配产生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以这种政府职

能定位，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很自然地会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诸如社会救助这样

既不能带来 GDP增长，又不能凸显政府部门或官员政绩的项目，在政府工作中

被严重边缘化便成为一种必然。

另外，我国的政府间关系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上的不匹配，也是社会救助资金

在公平性出现失衡的重要原因。我国1994年的税收体制改革，使财权过于集中于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缺乏履行职责的财力。这一问定：该项制度实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负责制，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现行《农村五保供养

工作条例》甚至规定，五保供养工作是“农村集体福利事业”，资金筹措的主体

是乡镇和村集体。这种制度安排，使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难以履行社会救助的职

责。2001年以后，为了实现“应保尽保”，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救助支出，

主要是增加城市低保金支出。例如，在2004年全国城市低保金180.87亿元预算支

出中，中央财政已占到50.86%。



根据以上研究，笔者对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实现社会救助资源的公平分配，

特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应尽快实现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

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充分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应集中体

现在弥补市场失灵，向全体国民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务上。相应的，政府的

财力也应集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

给方面，其中社会救助更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职责。因此，政府应努力做好两件工

作。一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压缩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

支出，扩大社会救助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二是将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绩

考核内容，激励各级政府和官员切实关心和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2．以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足额纵向转移支付为前提，各级政府合理地

分担社会救助支出。

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和财政能力，决定了中央政府是社会救助的最重要的责

任主体。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贫困地区政府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方面确有困难。

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中央和省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专项调剂资金制度，

用于补助西部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救助资金的不足。

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政府补贴的同时，应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提供配套资金，并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同时不低于中央要求的救助计划、救助

标准和救助方法，管理本地区的福利与救济项目。

3．建立和完善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公共服务能力差距很大，同时中央财政能力有

限，仅仅依靠纵向转移支付解决贫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资金缺口难免存在较大的压

力。考虑到贫困地区大量精壮劳动力到富裕地区打工、为富裕地区创造了大量的

财富等因素，富裕地区有义务以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方式对贫困地区作出一定的补

偿。因此，我国可将现有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改为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

模式。通过横向转移，可以均衡地方公共服务能力，同时也便于提高转移支付的

透明度。至于具体的转移支付方式可以借鉴德国的州际转移支付办法，即富裕的

州直接向贫困的州进行资金横向转移。其操作程序是：首先由联邦和州财政部门

分别测算出“全国居民平均税收额”和“本州居民平均税收额”，并区分出富裕

州和贫困州，然后按照协商确定的平衡程度，计算出各富裕州应向贫困州转移的

资金数额，并以划拨的方式通过各州和联邦的财政结算中心完成转移支付。在我

国，则可以以人均 GDP作为测算标准，考虑贫困地区对富裕地区的劳动力输入、

承担的义务教育成本等因素，制定一个转移支付系数，并据此进行横向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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